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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计划首个行权期第二次行权结果 

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3,120,120 股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14年 12月 3日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14年 5月 23日，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保利地产”）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行

权相关事项的议案》，经审核公司及激励对象已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条

件，首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为 164名，对应的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2804.868 万份，行权价格为 5.07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年 5月 2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暨符合行权条件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4-026）。 

2、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新增股份 19,633,320 股已于

2014年 9月 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变

更登记手续，并已于 2014年 9 月 22日上市流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年 9月 1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 2014-036）。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序

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行权数

量（股） 

本次行

权占股

权激励

计划总

量的比

例 

本次行

权占首

期可行

权期权

总量的

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 - 0 0.00% 0.0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0 人） 0 0.00% 0.00%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37 人） 3,120,120 3.32% 11.12% 

总 计（37人） 3,120,120 3.32% 11.12%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行权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股票。 

（三）行权人数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人数为 37名。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14年 12月 3日。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3,120,120股。 

（三）本次行权股票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且无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参与本次行权。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726,624,907 3,120,120 10,729,745,027 

总计 10,726,624,907 3,120,120 10,729,745,027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4]第 724153 号），截至 2014 年 11 月 21 日止，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

票新增股份 3,120,120 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 15,819,008.40 元，其中增

加股本为人民币 3,120,120.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12,698,888.40 元。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 3,120,120 股已于

2014 年 11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

变更登记手续。 

 

五、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六、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079,512,372.65

元，基本每股收益约为 0.5668 元。以本次行权后总股本 10,729,745,027 股为基

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基本每股收益约为

0.5666 元。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

第 724153 号）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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